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16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淑麗  

訴訟代理人  張志全律師

            林采妤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豫信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柯時瑞  

訴訟代理人  柯清山  

            柯竹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2

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138號第一審判決分別提起

一部上訴、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3萬元

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

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三、上訴人其餘上訴、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均駁回。

四、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9

6％，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稱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

110年11月11日簽訂工程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

伊以總價新臺幣（下同）984萬9880元承攬上訴人之「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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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演奏廳整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詎上訴人遲未通知

伊開工，並於111年3月25日致函伊，因系爭工程無法取得室

內裝修許可審查而解除系爭契約（下稱系爭解約函），上訴

人顯可歸責。伊於簽約後投入人力準備施工，製作系爭工程

之整體施工及品質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工程預定進度

表（下稱系爭書表），受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20萬2381

元、品管費8萬5941元、廠商利潤管理費42萬9703元等，合

計71萬8025元之損失，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21條、民法第51

1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如數賠償（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

述）。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42萬9703元，及自112

年4月20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兩造各就敗訴部分提起一

部上訴、附帶上訴。被上訴人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

駁回伊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

應再給付伊28萬8322元，及自附帶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上訴駁

回。

二、上訴人抗辯：系爭工程依建築法、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

法、主管機關公告之室內裝修圖說審查表等規定，須取得室

內裝修許可文件始得施工，且以檢附室內裝修業者之登記證

為要件，伊僅得先行招標、簽訂系爭契約，並委託訴外人陳

瑞彬建築師事務所申請室內裝修許可。惟伊之室內裝修圖說

無法於期限內通過審核，有變更設計必要，包含減作地下

室，重新編列預算至一、二樓之裝修內容，施工面積、項目

大幅變更，系爭契約已無法履行，伊認有解除系爭契約必

要，遂於同年3月25日以系爭解約函通知被上訴人解除契

約，此符合系爭契約第21條第13款約定之不可抗力，或同條

第7款約定之非因政策變更且非可歸責於廠商事由而有解除

契約必要等解約事由，亦符合民法第511條規定。又依系爭

契約第21條第7款準用第5款約定，被上訴人不得請求所失利

益；另被上訴人未開工，自無可能受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費、品管費之損害。被上訴人主張其職員製作系爭書表，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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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出支薪等證明，是被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均屬無據。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伊給付逾9380元本息部分及該部

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

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本院卷一第470至471頁）：　

　㈠上訴人就系爭工程於110年10月22日公開招標，投標須知載

明招標文件包括契約條款及裝修設計圖（本院卷一第391至4

15頁、本院卷二第49頁）。嗣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11日上午

9時30分得標，兩造於同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以

總價984萬9880元承攬系爭工程，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通知

日起10日內開工，於開工之日起180日內竣工（原審卷第19

至96頁）。

　㈡上訴人於110年11月19日發函委由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申請

二階段室內裝修許可，該事務所於111年1月19日掛號申請系

爭工程之建築物室內裝修查核圖說，經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於

同年1月27日函覆，室內裝修查核圖說包含室內裝修圖說審

核及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核，請上訴人於室內裝修圖說審查

合格日起三個月內完成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核，並交付消防

圖說審查合格文件，逾期駁回申請（原審卷第153至155頁、

本院卷一第311至315頁）。

　㈢兩造與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於111年3月9日召開工務會議，

會議記錄記載該事務所表示，建築師公會審查，缺失改善會

有大幅度修正設計及變更使用執照範疇，本次室內裝修跑照

修正、改善恐有困難。被上訴人則表示系爭工程決標後四個

月未能開工，有人力成本投入，如上訴人因無法取得裝修許

可，需辦理解約時，主張賠償損害。會議決議因無法取得室

內裝修許可，故須變更設計施做範圍及重新檢討設計內容，

因而辦理解約乙節，將提校內相關會議討論（本院卷一第18

7至189頁）。

　㈣上訴人於111年3月25日以系爭解約函通知被上訴人，系爭工

程因無法取得室內裝修許可，須變更部分施作地點辦理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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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依系爭契約第21條解約，於同年3月28日送達被

上訴人（原審卷第97至98、164頁)。

　㈤上訴人以111年4月6日函通知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室內裝

修申請送件審查後，部分修正意見內容非能於規定之複查期

限內完成，須調整相關內容及範圍，依該事務所專業判斷，

同意撤案（本院卷一第191頁）。　

　㈥原證5為被上訴人至系爭工程現場拍攝之樂教館內部相片。

原證6為被上訴人製作之系爭書表，所列工地負責人柯時瑞

為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品管人員柯清山為柯時瑞之父，

職安人員林淑君為柯時瑞之母（原審卷第273頁）。

四、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因系爭契約解除所受損害，為上訴

人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本院認定如下：

　㈠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約定解除系爭契約，為有理

由：

　1.上訴人於111年3月25日以系爭解約函通知被上訴人，系爭工

程因無法取得室內裝修許可，須變更部分施作地點辦理重新

規劃設計，依系爭契約第21條解約乙節（兩造不爭執事實

㈣），業如前述。上訴人固抗辯其解約符合系爭契約第21條

第13款「因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由，致全部工程暫停執

行，暫停執行期間持續逾3個月或累計逾6個月者，契約之一

方得通知他方終止或解除契約」之約定（原審卷第57頁）云

云。惟所謂暫停執行，係指停工，系爭契約第21條第10款已

有明文（原審卷第56頁），系爭工程從未開工，自無暫停執

行情事。又所謂不可抗力，係指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

雖不以天災、事變為限，但以事出意外，以通常人之注意不

能預見或不可避免之事由，方足當之（最高法院87年度台聲

字第366號裁定參照）。按建築法第77條之2第1項第1、3款

規定，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建築

物室內裝修不得妨害或破壞消防設備等；依該條第4項訂定

之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3條明定申請室內裝修審核應

檢附之各項圖說文件，同辦法第28條規定「室內裝修不得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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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或破壞消防安全設備，其申請審核之圖說涉及消防安全設

備變更者，應依消防法規規定辦理，並應於施工前取得當地

消防主管機關審核合格之文件」、第26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應就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

施、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加以審核」。另主管機關供民眾下

載之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表亦明載審查項目包括圖說及

消防審查合格證明（原審卷第193頁、本院卷一第99頁），

足見建管法規已明定申請室內裝修之審查要件，及應檢具之

圖說、文件，欠缺者無從通過審核而領得許可文件，此為申

請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事項，自非不能預見或不可避免之不可

抗力事由。是系爭工程之室內裝修因欠缺消防圖說審查合格

文件，而未獲審查許可（兩造不爭執事實㈡），非不可抗

力。上訴人辯稱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3款規定解約云云，顯

屬無據。

　2.查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約定「非因政策變更且非可歸責於

廠商事由（例如但不限於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而有終止或

解除契約之必要者」，該款文義已明定不限於不可抗力事

由，亦即縱使上訴人有可歸責事由，亦得解除契約，此約定

同民法第511條「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

意旨，蓋工作之完成，係基於定作人之利益及需求，如定作

人認工作之完成，對其已無意義或利益時，應允許定作人於

工作完成前，得隨時任意終止承攬契約（最高法院103年度

台上字第619號判決參照）。上訴人之招標文件包括裝修設

計圖(本院卷二第49頁），兩造簽約目的即為履行、實現該

圖說，惟上訴人未能取得室內裝修許可，兩造與陳瑞彬建築

師事務所嗣後召開之工務會議，亦論及缺失改善會有大幅度

修正設計及變更使用執照範疇，修正困難，須變更施做範

圍、檢討設計內容等情，足徵原裝修設計圖已無法執行，此

觀上訴人再委請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完成變更設計，並為第

二次招標，並提出二次招標減作、增作範圍、數量、單價說

明表亦明（本院卷一第195至301、443至454頁），是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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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有解除系爭契約之必要，其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以

系爭解約函向被上訴人為解約之表示，即屬有據。

　3.被上訴人固抗辯系爭工程僅地下室設計圖說未通過消防安全

審查，可減作地下室，由被上訴人部分施作，無解約必要。

另上訴人招標之材料吸音板限於訴外人佳業聲學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下稱佳業公司）始得提供，有綁標之嫌，二次招標

增加契約價金236萬元，顯係圖利廠商而惡意解約云云。惟

查，承攬工作係為定作人之需求而存續，系爭工程有變更設

計之需，上訴人自無義務割裂定作範圍，使被上訴人為一部

施作，另就變更部分招標，而妨礙整體工程施作之效率、完

整性及權責劃分。又上訴人招標要求之吸音板規格，除佳業

公司外，尚有沛達科技企業有限公司、愛樂聲學科技有限公

司可提供（本院卷一第465頁、本院卷二第13頁），被上訴

人知悉履約之材料規格，願投標且順利得標，嗣上訴人第二

次招標仍使用相同規格之該材料（本院卷一第213、275、46

5頁、本院卷二第13頁），自難認上訴人係為綁標、圖利廠

商而解除系爭契約。被上訴人執此抗辯上訴人無解約必要，

係惡意解約云云，洵無足取。

　4.末按契約之終止與契約之解除，兩者之效力不同，前者使契

約關係向將來消滅，後者則使契約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上

訴人於系爭解約函已敘明係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解除系爭

契約（兩造不爭執事實㈣、原審卷第97至98頁），即非依民

法第511條規定終止契約，附此敘明。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之損害賠償數額：

　1.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載明準用同條第5款「契約因政策變

更，廠商依契約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機關得…終止或

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與廠商協議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

失。但不包含所失利益」；另契約第18條第8款第1目約定

「因可歸責於一方之事由，致他方遭受損害者，一方應負賠

償責任，損害賠償之範圍，依民法第216條第1項規定，以填

補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但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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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契約雙方所負賠償責任不包括所失利益」，依此而

論，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約定解除契約，除有故

意或重大過失情事，僅就被上訴人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不

包括所失利益，此為限縮民法第216條損害賠償範圍之約

定，本件招標文件含系爭契約（兩造不爭執事實㈠），被上

訴人閱覽後仍願投標並簽訂系爭契約，自應受系爭條款拘

束。

　2.按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

及設備安全；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

可，其裝修材料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且不得妨害或

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而建

築物室內裝修應由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

理，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第77條之2第1項第1至3款及第2項

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為師生人數眾多之國立學校，其

校內公共使用空間有室內裝修需求者，自有遵循上開法令辦

理之義務，其為施作系爭工程所負擔之前揭義務，使陳瑞彬

建築師事務所代為該事項，嗣因該事務所提交之地下室裝修

設計圖說未通過消防安全審查，無法取得室內裝修許可，上

訴人乃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約定解除系爭契約，已如前

述，上訴人就該事務所之過失，依民法第224條本文規定，

應與自己之過失負同一責任，固堪認其就系爭契約之解除有

可歸責之事由。惟上訴人究非建築設計之專家，其既已委由

合格且具備專業智識之建築事務所承攬設計，難認有何故意

或重大過失，則依前揭約定，上訴人就被上訴人因系爭契約

解除之所失利益，自不負賠償之責。

　3.依被上訴人所提系爭工程詳細表（總表）所載（原審卷第83

頁），其主張之廠商利潤管理費損失42萬9703元，係以分項

施工費總額859萬4061元之5％計算（原審卷第83頁），被上

訴人並稱該費用已低於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公告室內裝修工程

之淨利率10％（原審卷第259、407至408頁），可見該項費

用係上訴人於系爭工程所得利潤，是上訴人請求所得利潤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損失亦即所失利益，依前開說明，自不應准許。　　

　4.被上訴人固主張受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20萬2381元、品管

費8萬5941元之損失等情，並提出系爭工程詳細表（總表）

為證（原審卷第83頁），惟該表係被上訴人自行評估完成系

爭工程所需費用，被上訴人既未開工，自難認受有全額損

害。又被上訴人主張其為準備施工，已製作系爭書表乙節，

業據提出該書表為證（原審卷第273至401頁），觀之系爭契

約第9條第4款、第11條第4款暨附錄4之第3點、第9條第5款

暨附錄1之第4點，分別規定廠商應於開工前擬定施工計畫書

與報表、品質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送請上訴人核

定（原審卷第32至33、37、62、74頁），堪認上訴人製作系

爭書表，係屬必要。被上訴人於得標系爭工程後之110年11

月11日下午至翌日，至系爭工程現場拍攝樂教館內部相片，

有附記拍攝時間之照片在卷可憑（兩造不爭執事實㈥），而

系爭書表所載工程數量、預定進度、施工要領、流程等內

容，確係針對系爭工程所規劃，堪信被上訴人於系爭工程開

工前已有人力投入。又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通

知之日起10日內開工（兩造不爭執事實㈠、原審卷第30

頁），以系爭工程具相當規模，工期非短，被上訴人於通知

開工前預先製作系爭書表，與一般作業常情無違。本院審酌

被上訴人須於通知開工起10日內完成系爭書表供上訴人審

核，則製作書表時間應以10日為限；被上訴人於該書表所列

工地負責人、品管人員、職安人員分由三人負責（兩造不爭

執事實㈥），核屬必需，惟未提出支出費用憑證，爰參酌系

爭契約第5條第7款「廠商於履約期間給與全職從事本採購案

之員工薪資，如採按月計酬者，至少為3萬元」約定，認被

上訴人以三名員工各10日製作系爭書表，支出費用共3萬

元。是被上訴人請求因解除系爭契約所受損害3萬元，即有

理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

付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4月20日（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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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11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

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

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

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

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駁回其上訴。原審駁回被上訴人請求28萬8322元本息

部分，核無違誤。被上訴人就此部分提起附帶上訴，指摘原

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附帶

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附帶上訴

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石有爲

　　　　　　　　　　　　　　法　官　林晏如

　　　　　　　　　　　　　　法　官　曾明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盈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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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16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法定代理人  王淑麗  
訴訟代理人  張志全律師
            林采妤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豫信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時瑞  
訴訟代理人  柯清山  
            柯竹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2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138號第一審判決分別提起一部上訴、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3萬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訴人其餘上訴、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均駁回。
四、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96％，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稱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0年11月11日簽訂工程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伊以總價新臺幣（下同）984萬9880元承攬上訴人之「樂教館演奏廳整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詎上訴人遲未通知伊開工，並於111年3月25日致函伊，因系爭工程無法取得室內裝修許可審查而解除系爭契約（下稱系爭解約函），上訴人顯可歸責。伊於簽約後投入人力準備施工，製作系爭工程之整體施工及品質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工程預定進度表（下稱系爭書表），受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20萬2381元、品管費8萬5941元、廠商利潤管理費42萬9703元等，合計71萬8025元之損失，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21條、民法第511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如數賠償（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42萬9703元，及自112年4月20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兩造各就敗訴部分提起一部上訴、附帶上訴。被上訴人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伊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給付伊28萬8322元，及自附帶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抗辯：系爭工程依建築法、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主管機關公告之室內裝修圖說審查表等規定，須取得室內裝修許可文件始得施工，且以檢附室內裝修業者之登記證為要件，伊僅得先行招標、簽訂系爭契約，並委託訴外人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申請室內裝修許可。惟伊之室內裝修圖說無法於期限內通過審核，有變更設計必要，包含減作地下室，重新編列預算至一、二樓之裝修內容，施工面積、項目大幅變更，系爭契約已無法履行，伊認有解除系爭契約必要，遂於同年3月25日以系爭解約函通知被上訴人解除契約，此符合系爭契約第21條第13款約定之不可抗力，或同條第7款約定之非因政策變更且非可歸責於廠商事由而有解除契約必要等解約事由，亦符合民法第511條規定。又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準用第5款約定，被上訴人不得請求所失利益；另被上訴人未開工，自無可能受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品管費之損害。被上訴人主張其職員製作系爭書表，亦未提出支薪等證明，是被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均屬無據。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伊給付逾9380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本院卷一第470至471頁）：　
　㈠上訴人就系爭工程於110年10月22日公開招標，投標須知載明招標文件包括契約條款及裝修設計圖（本院卷一第391至415頁、本院卷二第49頁）。嗣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11日上午9時30分得標，兩造於同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以總價984萬9880元承攬系爭工程，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通知日起10日內開工，於開工之日起180日內竣工（原審卷第19至96頁）。
　㈡上訴人於110年11月19日發函委由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申請二階段室內裝修許可，該事務所於111年1月19日掛號申請系爭工程之建築物室內裝修查核圖說，經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於同年1月27日函覆，室內裝修查核圖說包含室內裝修圖說審核及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核，請上訴人於室內裝修圖說審查合格日起三個月內完成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核，並交付消防圖說審查合格文件，逾期駁回申請（原審卷第153至155頁、本院卷一第311至315頁）。
　㈢兩造與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於111年3月9日召開工務會議，會議記錄記載該事務所表示，建築師公會審查，缺失改善會有大幅度修正設計及變更使用執照範疇，本次室內裝修跑照修正、改善恐有困難。被上訴人則表示系爭工程決標後四個月未能開工，有人力成本投入，如上訴人因無法取得裝修許可，需辦理解約時，主張賠償損害。會議決議因無法取得室內裝修許可，故須變更設計施做範圍及重新檢討設計內容，因而辦理解約乙節，將提校內相關會議討論（本院卷一第187至189頁）。
　㈣上訴人於111年3月25日以系爭解約函通知被上訴人，系爭工程因無法取得室內裝修許可，須變更部分施作地點辦理重新規劃設計，依系爭契約第21條解約，於同年3月28日送達被上訴人（原審卷第97至98、164頁)。
　㈤上訴人以111年4月6日函通知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室內裝修申請送件審查後，部分修正意見內容非能於規定之複查期限內完成，須調整相關內容及範圍，依該事務所專業判斷，同意撤案（本院卷一第191頁）。　
　㈥原證5為被上訴人至系爭工程現場拍攝之樂教館內部相片。原證6為被上訴人製作之系爭書表，所列工地負責人柯時瑞為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品管人員柯清山為柯時瑞之父，職安人員林淑君為柯時瑞之母（原審卷第273頁）。
四、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因系爭契約解除所受損害，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本院認定如下：
　㈠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約定解除系爭契約，為有理由：
　1.上訴人於111年3月25日以系爭解約函通知被上訴人，系爭工程因無法取得室內裝修許可，須變更部分施作地點辦理重新規劃設計，依系爭契約第21條解約乙節（兩造不爭執事實㈣），業如前述。上訴人固抗辯其解約符合系爭契約第21條第13款「因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由，致全部工程暫停執行，暫停執行期間持續逾3個月或累計逾6個月者，契約之一方得通知他方終止或解除契約」之約定（原審卷第57頁）云云。惟所謂暫停執行，係指停工，系爭契約第21條第10款已有明文（原審卷第56頁），系爭工程從未開工，自無暫停執行情事。又所謂不可抗力，係指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雖不以天災、事變為限，但以事出意外，以通常人之注意不能預見或不可避免之事由，方足當之（最高法院87年度台聲字第366號裁定參照）。按建築法第77條之2第1項第1、3款規定，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建築物室內裝修不得妨害或破壞消防設備等；依該條第4項訂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3條明定申請室內裝修審核應檢附之各項圖說文件，同辦法第28條規定「室內裝修不得妨害或破壞消防安全設備，其申請審核之圖說涉及消防安全設備變更者，應依消防法規規定辦理，並應於施工前取得當地消防主管機關審核合格之文件」、第26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應就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加以審核」。另主管機關供民眾下載之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表亦明載審查項目包括圖說及消防審查合格證明（原審卷第193頁、本院卷一第99頁），足見建管法規已明定申請室內裝修之審查要件，及應檢具之圖說、文件，欠缺者無從通過審核而領得許可文件，此為申請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事項，自非不能預見或不可避免之不可抗力事由。是系爭工程之室內裝修因欠缺消防圖說審查合格文件，而未獲審查許可（兩造不爭執事實㈡），非不可抗力。上訴人辯稱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3款規定解約云云，顯屬無據。
　2.查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約定「非因政策變更且非可歸責於廠商事由（例如但不限於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而有終止或解除契約之必要者」，該款文義已明定不限於不可抗力事由，亦即縱使上訴人有可歸責事由，亦得解除契約，此約定同民法第511條「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意旨，蓋工作之完成，係基於定作人之利益及需求，如定作人認工作之完成，對其已無意義或利益時，應允許定作人於工作完成前，得隨時任意終止承攬契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619號判決參照）。上訴人之招標文件包括裝修設計圖(本院卷二第49頁），兩造簽約目的即為履行、實現該圖說，惟上訴人未能取得室內裝修許可，兩造與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嗣後召開之工務會議，亦論及缺失改善會有大幅度修正設計及變更使用執照範疇，修正困難，須變更施做範圍、檢討設計內容等情，足徵原裝修設計圖已無法執行，此觀上訴人再委請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完成變更設計，並為第二次招標，並提出二次招標減作、增作範圍、數量、單價說明表亦明（本院卷一第195至301、443至454頁），是上訴人確有解除系爭契約之必要，其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以系爭解約函向被上訴人為解約之表示，即屬有據。
　3.被上訴人固抗辯系爭工程僅地下室設計圖說未通過消防安全審查，可減作地下室，由被上訴人部分施作，無解約必要。另上訴人招標之材料吸音板限於訴外人佳業聲學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佳業公司）始得提供，有綁標之嫌，二次招標增加契約價金236萬元，顯係圖利廠商而惡意解約云云。惟查，承攬工作係為定作人之需求而存續，系爭工程有變更設計之需，上訴人自無義務割裂定作範圍，使被上訴人為一部施作，另就變更部分招標，而妨礙整體工程施作之效率、完整性及權責劃分。又上訴人招標要求之吸音板規格，除佳業公司外，尚有沛達科技企業有限公司、愛樂聲學科技有限公司可提供（本院卷一第465頁、本院卷二第13頁），被上訴人知悉履約之材料規格，願投標且順利得標，嗣上訴人第二次招標仍使用相同規格之該材料（本院卷一第213、275、465頁、本院卷二第13頁），自難認上訴人係為綁標、圖利廠商而解除系爭契約。被上訴人執此抗辯上訴人無解約必要，係惡意解約云云，洵無足取。
　4.末按契約之終止與契約之解除，兩者之效力不同，前者使契約關係向將來消滅，後者則使契約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上訴人於系爭解約函已敘明係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解除系爭契約（兩造不爭執事實㈣、原審卷第97至98頁），即非依民法第511條規定終止契約，附此敘明。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之損害賠償數額：
　1.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載明準用同條第5款「契約因政策變更，廠商依契約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與廠商協議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但不包含所失利益」；另契約第18條第8款第1目約定「因可歸責於一方之事由，致他方遭受損害者，一方應負賠償責任，損害賠償之範圍，依民法第216條第1項規定，以填補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但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契約雙方所負賠償責任不包括所失利益」，依此而論，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約定解除契約，除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情事，僅就被上訴人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不包括所失利益，此為限縮民法第216條損害賠償範圍之約定，本件招標文件含系爭契約（兩造不爭執事實㈠），被上訴人閱覽後仍願投標並簽訂系爭契約，自應受系爭條款拘束。
　2.按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其裝修材料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且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而建築物室內裝修應由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第77條之2第1項第1至3款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為師生人數眾多之國立學校，其校內公共使用空間有室內裝修需求者，自有遵循上開法令辦理之義務，其為施作系爭工程所負擔之前揭義務，使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代為該事項，嗣因該事務所提交之地下室裝修設計圖說未通過消防安全審查，無法取得室內裝修許可，上訴人乃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約定解除系爭契約，已如前述，上訴人就該事務所之過失，依民法第224條本文規定，應與自己之過失負同一責任，固堪認其就系爭契約之解除有可歸責之事由。惟上訴人究非建築設計之專家，其既已委由合格且具備專業智識之建築事務所承攬設計，難認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則依前揭約定，上訴人就被上訴人因系爭契約解除之所失利益，自不負賠償之責。
　3.依被上訴人所提系爭工程詳細表（總表）所載（原審卷第83頁），其主張之廠商利潤管理費損失42萬9703元，係以分項施工費總額859萬4061元之5％計算（原審卷第83頁），被上訴人並稱該費用已低於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公告室內裝修工程之淨利率10％（原審卷第259、407至408頁），可見該項費用係上訴人於系爭工程所得利潤，是上訴人請求所得利潤之損失亦即所失利益，依前開說明，自不應准許。　　
　4.被上訴人固主張受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20萬2381元、品管費8萬5941元之損失等情，並提出系爭工程詳細表（總表）為證（原審卷第83頁），惟該表係被上訴人自行評估完成系爭工程所需費用，被上訴人既未開工，自難認受有全額損害。又被上訴人主張其為準備施工，已製作系爭書表乙節，業據提出該書表為證（原審卷第273至401頁），觀之系爭契約第9條第4款、第11條第4款暨附錄4之第3點、第9條第5款暨附錄1之第4點，分別規定廠商應於開工前擬定施工計畫書與報表、品質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送請上訴人核定（原審卷第32至33、37、62、74頁），堪認上訴人製作系爭書表，係屬必要。被上訴人於得標系爭工程後之110年11月11日下午至翌日，至系爭工程現場拍攝樂教館內部相片，有附記拍攝時間之照片在卷可憑（兩造不爭執事實㈥），而系爭書表所載工程數量、預定進度、施工要領、流程等內容，確係針對系爭工程所規劃，堪信被上訴人於系爭工程開工前已有人力投入。又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通知之日起10日內開工（兩造不爭執事實㈠、原審卷第30頁），以系爭工程具相當規模，工期非短，被上訴人於通知開工前預先製作系爭書表，與一般作業常情無違。本院審酌被上訴人須於通知開工起10日內完成系爭書表供上訴人審核，則製作書表時間應以10日為限；被上訴人於該書表所列工地負責人、品管人員、職安人員分由三人負責（兩造不爭執事實㈥），核屬必需，惟未提出支出費用憑證，爰參酌系爭契約第5條第7款「廠商於履約期間給與全職從事本採購案之員工薪資，如採按月計酬者，至少為3萬元」約定，認被上訴人以三名員工各10日製作系爭書表，支出費用共3萬元。是被上訴人請求因解除系爭契約所受損害3萬元，即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4月20日（原審卷第11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原審駁回被上訴人請求28萬8322元本息部分，核無違誤。被上訴人就此部分提起附帶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附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附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石有爲
　　　　　　　　　　　　　　法　官　林晏如
　　　　　　　　　　　　　　法　官　曾明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盈璇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16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法定代理人  王淑麗  
訴訟代理人  張志全律師
            林采妤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豫信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時瑞  
訴訟代理人  柯清山  
            柯竹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2
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138號第一審判決分別提起
一部上訴、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3萬元
    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
    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三、上訴人其餘上訴、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均駁回。
四、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96
    ％，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稱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
    110年11月11日簽訂工程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
    伊以總價新臺幣（下同）984萬9880元承攬上訴人之「樂教
    館演奏廳整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詎上訴人遲未通知
    伊開工，並於111年3月25日致函伊，因系爭工程無法取得室
    內裝修許可審查而解除系爭契約（下稱系爭解約函），上訴
    人顯可歸責。伊於簽約後投入人力準備施工，製作系爭工程
    之整體施工及品質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工程預定進度
    表（下稱系爭書表），受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20萬2381元
    、品管費8萬5941元、廠商利潤管理費42萬9703元等，合計7
    1萬8025元之損失，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21條、民法第511條
    規定，請求上訴人如數賠償（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42萬9703元，及自112年4月20
    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兩造各就敗訴部分提起一部上訴、
    附帶上訴。被上訴人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伊後
    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給付
    伊28萬8322元，及自附帶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抗辯：系爭工程依建築法、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主管機關公告之室內裝修圖說審查表等規定，須取得室內
    裝修許可文件始得施工，且以檢附室內裝修業者之登記證為
    要件，伊僅得先行招標、簽訂系爭契約，並委託訴外人陳瑞
    彬建築師事務所申請室內裝修許可。惟伊之室內裝修圖說無
    法於期限內通過審核，有變更設計必要，包含減作地下室，
    重新編列預算至一、二樓之裝修內容，施工面積、項目大幅
    變更，系爭契約已無法履行，伊認有解除系爭契約必要，遂
    於同年3月25日以系爭解約函通知被上訴人解除契約，此符
    合系爭契約第21條第13款約定之不可抗力，或同條第7款約
    定之非因政策變更且非可歸責於廠商事由而有解除契約必要
    等解約事由，亦符合民法第511條規定。又依系爭契約第21
    條第7款準用第5款約定，被上訴人不得請求所失利益；另被
    上訴人未開工，自無可能受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品管費
    之損害。被上訴人主張其職員製作系爭書表，亦未提出支薪
    等證明，是被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均屬無據。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伊給付逾9380元本息部分及該部
    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
    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本院卷一第470至471頁）：　
　㈠上訴人就系爭工程於110年10月22日公開招標，投標須知載明
    招標文件包括契約條款及裝修設計圖（本院卷一第391至415
    頁、本院卷二第49頁）。嗣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11日上午9
    時30分得標，兩造於同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以總
    價984萬9880元承攬系爭工程，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通知日
    起10日內開工，於開工之日起180日內竣工（原審卷第19至9
    6頁）。
　㈡上訴人於110年11月19日發函委由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申請二
    階段室內裝修許可，該事務所於111年1月19日掛號申請系爭
    工程之建築物室內裝修查核圖說，經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於同
    年1月27日函覆，室內裝修查核圖說包含室內裝修圖說審核
    及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核，請上訴人於室內裝修圖說審查合
    格日起三個月內完成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核，並交付消防圖
    說審查合格文件，逾期駁回申請（原審卷第153至155頁、本
    院卷一第311至315頁）。
　㈢兩造與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於111年3月9日召開工務會議，會
    議記錄記載該事務所表示，建築師公會審查，缺失改善會有
    大幅度修正設計及變更使用執照範疇，本次室內裝修跑照修
    正、改善恐有困難。被上訴人則表示系爭工程決標後四個月
    未能開工，有人力成本投入，如上訴人因無法取得裝修許可
    ，需辦理解約時，主張賠償損害。會議決議因無法取得室內
    裝修許可，故須變更設計施做範圍及重新檢討設計內容，因
    而辦理解約乙節，將提校內相關會議討論（本院卷一第187
    至189頁）。
　㈣上訴人於111年3月25日以系爭解約函通知被上訴人，系爭工
    程因無法取得室內裝修許可，須變更部分施作地點辦理重新
    規劃設計，依系爭契約第21條解約，於同年3月28日送達被
    上訴人（原審卷第97至98、164頁)。
　㈤上訴人以111年4月6日函通知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室內裝修
    申請送件審查後，部分修正意見內容非能於規定之複查期限
    內完成，須調整相關內容及範圍，依該事務所專業判斷，同
    意撤案（本院卷一第191頁）。　
　㈥原證5為被上訴人至系爭工程現場拍攝之樂教館內部相片。原
    證6為被上訴人製作之系爭書表，所列工地負責人柯時瑞為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品管人員柯清山為柯時瑞之父，職
    安人員林淑君為柯時瑞之母（原審卷第273頁）。
四、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因系爭契約解除所受損害，為上訴
    人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本院認定如下：
　㈠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約定解除系爭契約，為有理由
    ：
　1.上訴人於111年3月25日以系爭解約函通知被上訴人，系爭工
    程因無法取得室內裝修許可，須變更部分施作地點辦理重新
    規劃設計，依系爭契約第21條解約乙節（兩造不爭執事實㈣
    ），業如前述。上訴人固抗辯其解約符合系爭契約第21條第
    13款「因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由，致全部工程暫停執行，
    暫停執行期間持續逾3個月或累計逾6個月者，契約之一方得
    通知他方終止或解除契約」之約定（原審卷第57頁）云云。
    惟所謂暫停執行，係指停工，系爭契約第21條第10款已有明
    文（原審卷第56頁），系爭工程從未開工，自無暫停執行情
    事。又所謂不可抗力，係指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雖不
    以天災、事變為限，但以事出意外，以通常人之注意不能預
    見或不可避免之事由，方足當之（最高法院87年度台聲字第
    366號裁定參照）。按建築法第77條之2第1項第1、3款規定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建築物室
    內裝修不得妨害或破壞消防設備等；依該條第4項訂定之建
    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3條明定申請室內裝修審核應檢附
    之各項圖說文件，同辦法第28條規定「室內裝修不得妨害或
    破壞消防安全設備，其申請審核之圖說涉及消防安全設備變
    更者，應依消防法規規定辦理，並應於施工前取得當地消防
    主管機關審核合格之文件」、第26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
    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應就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
    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加以審核」。另主管機關供民眾下載之
    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表亦明載審查項目包括圖說及消防
    審查合格證明（原審卷第193頁、本院卷一第99頁），足見
    建管法規已明定申請室內裝修之審查要件，及應檢具之圖說
    、文件，欠缺者無從通過審核而領得許可文件，此為申請人
    明知或可得而知事項，自非不能預見或不可避免之不可抗力
    事由。是系爭工程之室內裝修因欠缺消防圖說審查合格文件
    ，而未獲審查許可（兩造不爭執事實㈡），非不可抗力。上
    訴人辯稱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3款規定解約云云，顯屬無據
    。
　2.查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約定「非因政策變更且非可歸責於
    廠商事由（例如但不限於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而有終止或
    解除契約之必要者」，該款文義已明定不限於不可抗力事由
    ，亦即縱使上訴人有可歸責事由，亦得解除契約，此約定同
    民法第511條「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意
    旨，蓋工作之完成，係基於定作人之利益及需求，如定作人
    認工作之完成，對其已無意義或利益時，應允許定作人於工
    作完成前，得隨時任意終止承攬契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
    上字第619號判決參照）。上訴人之招標文件包括裝修設計
    圖(本院卷二第49頁），兩造簽約目的即為履行、實現該圖
    說，惟上訴人未能取得室內裝修許可，兩造與陳瑞彬建築師
    事務所嗣後召開之工務會議，亦論及缺失改善會有大幅度修
    正設計及變更使用執照範疇，修正困難，須變更施做範圍、
    檢討設計內容等情，足徵原裝修設計圖已無法執行，此觀上
    訴人再委請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完成變更設計，並為第二次
    招標，並提出二次招標減作、增作範圍、數量、單價說明表
    亦明（本院卷一第195至301、443至454頁），是上訴人確有
    解除系爭契約之必要，其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以系爭
    解約函向被上訴人為解約之表示，即屬有據。
　3.被上訴人固抗辯系爭工程僅地下室設計圖說未通過消防安全
    審查，可減作地下室，由被上訴人部分施作，無解約必要。
    另上訴人招標之材料吸音板限於訴外人佳業聲學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下稱佳業公司）始得提供，有綁標之嫌，二次招標
    增加契約價金236萬元，顯係圖利廠商而惡意解約云云。惟
    查，承攬工作係為定作人之需求而存續，系爭工程有變更設
    計之需，上訴人自無義務割裂定作範圍，使被上訴人為一部
    施作，另就變更部分招標，而妨礙整體工程施作之效率、完
    整性及權責劃分。又上訴人招標要求之吸音板規格，除佳業
    公司外，尚有沛達科技企業有限公司、愛樂聲學科技有限公
    司可提供（本院卷一第465頁、本院卷二第13頁），被上訴
    人知悉履約之材料規格，願投標且順利得標，嗣上訴人第二
    次招標仍使用相同規格之該材料（本院卷一第213、275、46
    5頁、本院卷二第13頁），自難認上訴人係為綁標、圖利廠
    商而解除系爭契約。被上訴人執此抗辯上訴人無解約必要，
    係惡意解約云云，洵無足取。
　4.末按契約之終止與契約之解除，兩者之效力不同，前者使契
    約關係向將來消滅，後者則使契約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上
    訴人於系爭解約函已敘明係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解除系爭
    契約（兩造不爭執事實㈣、原審卷第97至98頁），即非依民
    法第511條規定終止契約，附此敘明。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之損害賠償數額：
　1.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載明準用同條第5款「契約因政策變更
    ，廠商依契約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機關得…終止或解
    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與廠商協議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
    。但不包含所失利益」；另契約第18條第8款第1目約定「因
    可歸責於一方之事由，致他方遭受損害者，一方應負賠償責
    任，損害賠償之範圍，依民法第216條第1項規定，以填補所
    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但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
    ，契約雙方所負賠償責任不包括所失利益」，依此而論，上
    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約定解除契約，除有故意或重
    大過失情事，僅就被上訴人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不包括所
    失利益，此為限縮民法第216條損害賠償範圍之約定，本件
    招標文件含系爭契約（兩造不爭執事實㈠），被上訴人閱覽
    後仍願投標並簽訂系爭契約，自應受系爭條款拘束。
　2.按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
    及設備安全；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
    ，其裝修材料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且不得妨害或破
    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而建築
    物室內裝修應由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
    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第77條之2第1項第1至3款及第2項分別
    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為師生人數眾多之國立學校，其校內
    公共使用空間有室內裝修需求者，自有遵循上開法令辦理之
    義務，其為施作系爭工程所負擔之前揭義務，使陳瑞彬建築
    師事務所代為該事項，嗣因該事務所提交之地下室裝修設計
    圖說未通過消防安全審查，無法取得室內裝修許可，上訴人
    乃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約定解除系爭契約，已如前述，
    上訴人就該事務所之過失，依民法第224條本文規定，應與
    自己之過失負同一責任，固堪認其就系爭契約之解除有可歸
    責之事由。惟上訴人究非建築設計之專家，其既已委由合格
    且具備專業智識之建築事務所承攬設計，難認有何故意或重
    大過失，則依前揭約定，上訴人就被上訴人因系爭契約解除
    之所失利益，自不負賠償之責。
　3.依被上訴人所提系爭工程詳細表（總表）所載（原審卷第83
    頁），其主張之廠商利潤管理費損失42萬9703元，係以分項
    施工費總額859萬4061元之5％計算（原審卷第83頁），被上
    訴人並稱該費用已低於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公告室內裝修工程
    之淨利率10％（原審卷第259、407至408頁），可見該項費用
    係上訴人於系爭工程所得利潤，是上訴人請求所得利潤之損
    失亦即所失利益，依前開說明，自不應准許。　　
　4.被上訴人固主張受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20萬2381元、品管
    費8萬5941元之損失等情，並提出系爭工程詳細表（總表）
    為證（原審卷第83頁），惟該表係被上訴人自行評估完成系
    爭工程所需費用，被上訴人既未開工，自難認受有全額損害
    。又被上訴人主張其為準備施工，已製作系爭書表乙節，業
    據提出該書表為證（原審卷第273至401頁），觀之系爭契約
    第9條第4款、第11條第4款暨附錄4之第3點、第9條第5款暨
    附錄1之第4點，分別規定廠商應於開工前擬定施工計畫書與
    報表、品質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送請上訴人核定
    （原審卷第32至33、37、62、74頁），堪認上訴人製作系爭
    書表，係屬必要。被上訴人於得標系爭工程後之110年11月1
    1日下午至翌日，至系爭工程現場拍攝樂教館內部相片，有
    附記拍攝時間之照片在卷可憑（兩造不爭執事實㈥），而系
    爭書表所載工程數量、預定進度、施工要領、流程等內容，
    確係針對系爭工程所規劃，堪信被上訴人於系爭工程開工前
    已有人力投入。又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通知之
    日起10日內開工（兩造不爭執事實㈠、原審卷第30頁），以
    系爭工程具相當規模，工期非短，被上訴人於通知開工前預
    先製作系爭書表，與一般作業常情無違。本院審酌被上訴人
    須於通知開工起10日內完成系爭書表供上訴人審核，則製作
    書表時間應以10日為限；被上訴人於該書表所列工地負責人
    、品管人員、職安人員分由三人負責（兩造不爭執事實㈥）
    ，核屬必需，惟未提出支出費用憑證，爰參酌系爭契約第5
    條第7款「廠商於履約期間給與全職從事本採購案之員工薪
    資，如採按月計酬者，至少為3萬元」約定，認被上訴人以
    三名員工各10日製作系爭書表，支出費用共3萬元。是被上
    訴人請求因解除系爭契約所受損害3萬元，即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
    付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4月20日（原審
    卷第11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
    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
    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
    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
    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原審駁回被上訴人請求28萬8322元本息部
    分，核無違誤。被上訴人就此部分提起附帶上訴，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附帶上
    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附帶上訴
    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石有爲
　　　　　　　　　　　　　　法　官　林晏如
　　　　　　　　　　　　　　法　官　曾明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盈璇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16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法定代理人  王淑麗  
訴訟代理人  張志全律師
            林采妤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豫信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時瑞  
訴訟代理人  柯清山  
            柯竹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2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138號第一審判決分別提起一部上訴、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3萬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訴人其餘上訴、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均駁回。
四、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96％，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稱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0年11月11日簽訂工程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伊以總價新臺幣（下同）984萬9880元承攬上訴人之「樂教館演奏廳整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詎上訴人遲未通知伊開工，並於111年3月25日致函伊，因系爭工程無法取得室內裝修許可審查而解除系爭契約（下稱系爭解約函），上訴人顯可歸責。伊於簽約後投入人力準備施工，製作系爭工程之整體施工及品質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工程預定進度表（下稱系爭書表），受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20萬2381元、品管費8萬5941元、廠商利潤管理費42萬9703元等，合計71萬8025元之損失，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21條、民法第511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如數賠償（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42萬9703元，及自112年4月20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兩造各就敗訴部分提起一部上訴、附帶上訴。被上訴人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伊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給付伊28萬8322元，及自附帶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抗辯：系爭工程依建築法、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主管機關公告之室內裝修圖說審查表等規定，須取得室內裝修許可文件始得施工，且以檢附室內裝修業者之登記證為要件，伊僅得先行招標、簽訂系爭契約，並委託訴外人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申請室內裝修許可。惟伊之室內裝修圖說無法於期限內通過審核，有變更設計必要，包含減作地下室，重新編列預算至一、二樓之裝修內容，施工面積、項目大幅變更，系爭契約已無法履行，伊認有解除系爭契約必要，遂於同年3月25日以系爭解約函通知被上訴人解除契約，此符合系爭契約第21條第13款約定之不可抗力，或同條第7款約定之非因政策變更且非可歸責於廠商事由而有解除契約必要等解約事由，亦符合民法第511條規定。又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準用第5款約定，被上訴人不得請求所失利益；另被上訴人未開工，自無可能受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品管費之損害。被上訴人主張其職員製作系爭書表，亦未提出支薪等證明，是被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均屬無據。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伊給付逾9380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本院卷一第470至471頁）：　
　㈠上訴人就系爭工程於110年10月22日公開招標，投標須知載明招標文件包括契約條款及裝修設計圖（本院卷一第391至415頁、本院卷二第49頁）。嗣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11日上午9時30分得標，兩造於同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以總價984萬9880元承攬系爭工程，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通知日起10日內開工，於開工之日起180日內竣工（原審卷第19至96頁）。
　㈡上訴人於110年11月19日發函委由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申請二階段室內裝修許可，該事務所於111年1月19日掛號申請系爭工程之建築物室內裝修查核圖說，經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於同年1月27日函覆，室內裝修查核圖說包含室內裝修圖說審核及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核，請上訴人於室內裝修圖說審查合格日起三個月內完成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核，並交付消防圖說審查合格文件，逾期駁回申請（原審卷第153至155頁、本院卷一第311至315頁）。
　㈢兩造與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於111年3月9日召開工務會議，會議記錄記載該事務所表示，建築師公會審查，缺失改善會有大幅度修正設計及變更使用執照範疇，本次室內裝修跑照修正、改善恐有困難。被上訴人則表示系爭工程決標後四個月未能開工，有人力成本投入，如上訴人因無法取得裝修許可，需辦理解約時，主張賠償損害。會議決議因無法取得室內裝修許可，故須變更設計施做範圍及重新檢討設計內容，因而辦理解約乙節，將提校內相關會議討論（本院卷一第187至189頁）。
　㈣上訴人於111年3月25日以系爭解約函通知被上訴人，系爭工程因無法取得室內裝修許可，須變更部分施作地點辦理重新規劃設計，依系爭契約第21條解約，於同年3月28日送達被上訴人（原審卷第97至98、164頁)。
　㈤上訴人以111年4月6日函通知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室內裝修申請送件審查後，部分修正意見內容非能於規定之複查期限內完成，須調整相關內容及範圍，依該事務所專業判斷，同意撤案（本院卷一第191頁）。　
　㈥原證5為被上訴人至系爭工程現場拍攝之樂教館內部相片。原證6為被上訴人製作之系爭書表，所列工地負責人柯時瑞為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品管人員柯清山為柯時瑞之父，職安人員林淑君為柯時瑞之母（原審卷第273頁）。
四、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因系爭契約解除所受損害，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本院認定如下：
　㈠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約定解除系爭契約，為有理由：
　1.上訴人於111年3月25日以系爭解約函通知被上訴人，系爭工程因無法取得室內裝修許可，須變更部分施作地點辦理重新規劃設計，依系爭契約第21條解約乙節（兩造不爭執事實㈣），業如前述。上訴人固抗辯其解約符合系爭契約第21條第13款「因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由，致全部工程暫停執行，暫停執行期間持續逾3個月或累計逾6個月者，契約之一方得通知他方終止或解除契約」之約定（原審卷第57頁）云云。惟所謂暫停執行，係指停工，系爭契約第21條第10款已有明文（原審卷第56頁），系爭工程從未開工，自無暫停執行情事。又所謂不可抗力，係指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雖不以天災、事變為限，但以事出意外，以通常人之注意不能預見或不可避免之事由，方足當之（最高法院87年度台聲字第366號裁定參照）。按建築法第77條之2第1項第1、3款規定，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建築物室內裝修不得妨害或破壞消防設備等；依該條第4項訂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3條明定申請室內裝修審核應檢附之各項圖說文件，同辦法第28條規定「室內裝修不得妨害或破壞消防安全設備，其申請審核之圖說涉及消防安全設備變更者，應依消防法規規定辦理，並應於施工前取得當地消防主管機關審核合格之文件」、第26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應就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加以審核」。另主管機關供民眾下載之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表亦明載審查項目包括圖說及消防審查合格證明（原審卷第193頁、本院卷一第99頁），足見建管法規已明定申請室內裝修之審查要件，及應檢具之圖說、文件，欠缺者無從通過審核而領得許可文件，此為申請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事項，自非不能預見或不可避免之不可抗力事由。是系爭工程之室內裝修因欠缺消防圖說審查合格文件，而未獲審查許可（兩造不爭執事實㈡），非不可抗力。上訴人辯稱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3款規定解約云云，顯屬無據。
　2.查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約定「非因政策變更且非可歸責於廠商事由（例如但不限於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而有終止或解除契約之必要者」，該款文義已明定不限於不可抗力事由，亦即縱使上訴人有可歸責事由，亦得解除契約，此約定同民法第511條「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意旨，蓋工作之完成，係基於定作人之利益及需求，如定作人認工作之完成，對其已無意義或利益時，應允許定作人於工作完成前，得隨時任意終止承攬契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619號判決參照）。上訴人之招標文件包括裝修設計圖(本院卷二第49頁），兩造簽約目的即為履行、實現該圖說，惟上訴人未能取得室內裝修許可，兩造與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嗣後召開之工務會議，亦論及缺失改善會有大幅度修正設計及變更使用執照範疇，修正困難，須變更施做範圍、檢討設計內容等情，足徵原裝修設計圖已無法執行，此觀上訴人再委請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完成變更設計，並為第二次招標，並提出二次招標減作、增作範圍、數量、單價說明表亦明（本院卷一第195至301、443至454頁），是上訴人確有解除系爭契約之必要，其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以系爭解約函向被上訴人為解約之表示，即屬有據。
　3.被上訴人固抗辯系爭工程僅地下室設計圖說未通過消防安全審查，可減作地下室，由被上訴人部分施作，無解約必要。另上訴人招標之材料吸音板限於訴外人佳業聲學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佳業公司）始得提供，有綁標之嫌，二次招標增加契約價金236萬元，顯係圖利廠商而惡意解約云云。惟查，承攬工作係為定作人之需求而存續，系爭工程有變更設計之需，上訴人自無義務割裂定作範圍，使被上訴人為一部施作，另就變更部分招標，而妨礙整體工程施作之效率、完整性及權責劃分。又上訴人招標要求之吸音板規格，除佳業公司外，尚有沛達科技企業有限公司、愛樂聲學科技有限公司可提供（本院卷一第465頁、本院卷二第13頁），被上訴人知悉履約之材料規格，願投標且順利得標，嗣上訴人第二次招標仍使用相同規格之該材料（本院卷一第213、275、465頁、本院卷二第13頁），自難認上訴人係為綁標、圖利廠商而解除系爭契約。被上訴人執此抗辯上訴人無解約必要，係惡意解約云云，洵無足取。
　4.末按契約之終止與契約之解除，兩者之效力不同，前者使契約關係向將來消滅，後者則使契約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上訴人於系爭解約函已敘明係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解除系爭契約（兩造不爭執事實㈣、原審卷第97至98頁），即非依民法第511條規定終止契約，附此敘明。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之損害賠償數額：
　1.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載明準用同條第5款「契約因政策變更，廠商依契約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與廠商協議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但不包含所失利益」；另契約第18條第8款第1目約定「因可歸責於一方之事由，致他方遭受損害者，一方應負賠償責任，損害賠償之範圍，依民法第216條第1項規定，以填補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但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契約雙方所負賠償責任不包括所失利益」，依此而論，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約定解除契約，除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情事，僅就被上訴人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不包括所失利益，此為限縮民法第216條損害賠償範圍之約定，本件招標文件含系爭契約（兩造不爭執事實㈠），被上訴人閱覽後仍願投標並簽訂系爭契約，自應受系爭條款拘束。
　2.按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其裝修材料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且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而建築物室內裝修應由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第77條之2第1項第1至3款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為師生人數眾多之國立學校，其校內公共使用空間有室內裝修需求者，自有遵循上開法令辦理之義務，其為施作系爭工程所負擔之前揭義務，使陳瑞彬建築師事務所代為該事項，嗣因該事務所提交之地下室裝修設計圖說未通過消防安全審查，無法取得室內裝修許可，上訴人乃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7款約定解除系爭契約，已如前述，上訴人就該事務所之過失，依民法第224條本文規定，應與自己之過失負同一責任，固堪認其就系爭契約之解除有可歸責之事由。惟上訴人究非建築設計之專家，其既已委由合格且具備專業智識之建築事務所承攬設計，難認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則依前揭約定，上訴人就被上訴人因系爭契約解除之所失利益，自不負賠償之責。
　3.依被上訴人所提系爭工程詳細表（總表）所載（原審卷第83頁），其主張之廠商利潤管理費損失42萬9703元，係以分項施工費總額859萬4061元之5％計算（原審卷第83頁），被上訴人並稱該費用已低於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公告室內裝修工程之淨利率10％（原審卷第259、407至408頁），可見該項費用係上訴人於系爭工程所得利潤，是上訴人請求所得利潤之損失亦即所失利益，依前開說明，自不應准許。　　
　4.被上訴人固主張受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20萬2381元、品管費8萬5941元之損失等情，並提出系爭工程詳細表（總表）為證（原審卷第83頁），惟該表係被上訴人自行評估完成系爭工程所需費用，被上訴人既未開工，自難認受有全額損害。又被上訴人主張其為準備施工，已製作系爭書表乙節，業據提出該書表為證（原審卷第273至401頁），觀之系爭契約第9條第4款、第11條第4款暨附錄4之第3點、第9條第5款暨附錄1之第4點，分別規定廠商應於開工前擬定施工計畫書與報表、品質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送請上訴人核定（原審卷第32至33、37、62、74頁），堪認上訴人製作系爭書表，係屬必要。被上訴人於得標系爭工程後之110年11月11日下午至翌日，至系爭工程現場拍攝樂教館內部相片，有附記拍攝時間之照片在卷可憑（兩造不爭執事實㈥），而系爭書表所載工程數量、預定進度、施工要領、流程等內容，確係針對系爭工程所規劃，堪信被上訴人於系爭工程開工前已有人力投入。又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通知之日起10日內開工（兩造不爭執事實㈠、原審卷第30頁），以系爭工程具相當規模，工期非短，被上訴人於通知開工前預先製作系爭書表，與一般作業常情無違。本院審酌被上訴人須於通知開工起10日內完成系爭書表供上訴人審核，則製作書表時間應以10日為限；被上訴人於該書表所列工地負責人、品管人員、職安人員分由三人負責（兩造不爭執事實㈥），核屬必需，惟未提出支出費用憑證，爰參酌系爭契約第5條第7款「廠商於履約期間給與全職從事本採購案之員工薪資，如採按月計酬者，至少為3萬元」約定，認被上訴人以三名員工各10日製作系爭書表，支出費用共3萬元。是被上訴人請求因解除系爭契約所受損害3萬元，即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4月20日（原審卷第11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原審駁回被上訴人請求28萬8322元本息部分，核無違誤。被上訴人就此部分提起附帶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附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附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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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石有爲
　　　　　　　　　　　　　　法　官　林晏如
　　　　　　　　　　　　　　法　官　曾明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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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盈璇


